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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

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第六次会议
代表建议第 20200054 号的答复

尊敬的徐燕等代表：

《关于民办幼儿园转公办园后员工留用及待遇问题的

建议》收悉，感谢您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讨

论，现答复如下：

一、落实人员安排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 号）、《广东省促进学前教

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 号）、《深圳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

优质发展的意见》（深府办规[2019]2 号）等文件要求，结

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区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由福田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福田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实施方案》（福

府办函[2019]39 号）、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由福田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福田区民办幼儿园转型工作方案》（福府办

函[2020]18 号）。根据《福田区民办幼儿园转型工作方案》

相关工作措施，优先录用原有教职工。原相关民办幼儿园教

职工，给予适当缓冲期，按照自愿原则自主选择：愿意选择

在公办幼儿园就业的，由原幼儿园理清劳动及相对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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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公办幼儿园教职工招聘录用原则和标准重新进行招聘

录用，符合招聘标准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对于原民办

园职工工龄延续问题，由于多数民办园都无教龄工资，且无

统一标准，故需由教职工与原举办者理清劳动关系，参照中

小学民办教师入职公办学校后教龄工资重新计算的标准，原

民办幼儿园教职工转入公办幼儿园后，教龄工资需重新计算。

对于 50 岁左右的原民办园园长去留问题，经咨询区人力资

源局和法律顾问，根据《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

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

发〔1978〕104 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现行退休年龄

是：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我区

现有大量民办园转为公办，需要一批优秀的有经验的园长来

引领学前教育，因此非常欢迎该批原民办园园长继续留任。

对于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资深园长，将尊重其本人意愿与其

签订劳务协议，如其身体条件允许，可长期履行协议内容，

共同打造福田优质学前教育新品牌！

二、保障相关待遇

根据《福田区民办幼儿园转型工作方案》相关工作措施，

优先录用原民办园教职工，薪酬标准按照《深圳市公办幼儿

园教职工过渡期薪酬指引》执行。符合福田区高层次人才政

策的，可按相关政策执行。根据《福田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实

施方案》，新创建的公办幼儿园教职工实施岗位聘用管理，

按需设岗，以岗定薪，我区现有区属公办园福田区第六幼儿

园、第七幼儿园也是照此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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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职员工福利待遇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我局

已会同区财政局商定公办幼儿园全额生均经费和开办费标

准。根据区财政局复函，公办幼儿园日常管理运行经费实行

“以事定费管理”的原则，我区新创建公办幼儿园全额生均

拨款标准暂定为 2.7 万元/生/年（经费包干），其中：幼儿

园教职工人员经费拟按 2.18 万元/生/年。根据《幼儿园教

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教师[2013]1 号）“全日制幼儿

园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 1：5-1：7”有关规定和《深圳市

公办幼儿园教职工过渡期薪酬指引》，测算教职工人员经费

总额并按师生比折算。同时福田区财政局已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发函我局：“根据我区 2020 年度部门预算的有关安排，

现下达我区学前教育经费指标 76877 万元至贵局，请贵局结

合我区学前教育实际按规定据实列支。”

关于公办幼儿园教师的职称评聘问题，我局机关党委人

事科已会同人力资源局研究政策，争取早日完善公办幼儿园

教师职称评聘体系。

再次感谢您们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福田区教育局

2020 年 5 月 31 日

（联系人：史冰清，联系电话：82918336，13510240216）


